
一、自治区级保留的行政权力事项流程图 

 

1、（序号 1）主要农作物品种推广应用前省级审定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补正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
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
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审核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查意见 

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公告 

（限 2 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组织品种试验 2-3 年；组织评审与公示 3 个月 

（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 



2、（序号 2）相邻省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批准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补正全部
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 

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并告知向有
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查意见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核 

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2 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组织品种试验 1-2 年；组织评审 2 个月 

（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 

 



3、（序号 3）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核发（3 个子项目均相

同）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补正
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并告知向有
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领导审核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农业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农业厅行政审批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 1 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承办人现场勘察 

(限 5 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 



4、（序号 4）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3 个子项目均相

同）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补正
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并告知向有
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领导审核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农业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农业厅行政审批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 1 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承办人现场勘察 

(限 5 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 



5、（序号 13）食用菌菌种进出口审批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补正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
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厅审批办审核 

种子管理局根据审查情况提出审查意见 

广西种子管理局岗位责任人审查材料 

(限 2 个工作日) 

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2 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6、（序号 14）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及检验

员资格认定中的（1）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和

（2）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补正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
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厅审批办审核 

自治区农业厅组织考评小组进行现场评审 

自治区农业厅组织考评员完成材料初审 

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2 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7、（序号 14）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及检验

员资格认定中的（3）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资格考核评定和（4）

食用菌菌种检验员资格认定 

 

 

 

 

 

 

 

 

 

 

 

 

 

 

 

 

 

 

 

 

 

 

 

 

 
 

 

 

 

 

 

 

 

申请人提出申请 

（每年 5 月接受报名，报名时间 1 个月） 

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补正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
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广西种子管理局承办人根据考核结果提出审查意见 

农业厅窗口首席代表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2 个工作日） 

农业厅行政审批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领导审核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 1 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8、（序号 17）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处罚 

 

 

 

 

 

 

 

 

 

 

 

 

 

 

 

 

 

 

 

 

 

 

 

 

 

 

 

 

 

 

 

 

 

案件来源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
本机关处罚事项的；
2、涉嫌犯罪的 

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
开听证会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并已
改正；2、违法事
实不能成立的 

审批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终结报告，并按程序审批 

调查取证 
2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
集收集证据材料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传
达处罚告知书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拟定处罚意见 
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案件由案件审理委员会
集体讨论决定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
据成立，行政机关改变原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送达执行 

重 大
处 罚
报 备
案 

 
结案 
归档 

执法人员出示执
法证件 

告知处罚的事实、
理由、依据和陈述
申辩的权利 

填写预定格式的
处罚决定书 

当场送达 
依法执行 

备案 



9、（序号 20）违法向境外或者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的处罚 

 

 

 

 

 

 

 

 

 

 

 

 

 

 

 

 

 

 

 

 

 

 

 

 

 

 

 

 

 

 

 

 

 

案件来源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
本机关处罚事项的；
2、涉嫌犯罪的 

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
开听证会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并已
改正；2、违法事
实不能成立的 

审批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终结报告，并按程序审批 

调查取证 
2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
集收集证据材料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传
达处罚告知书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拟定处罚意见 
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案件由案件审理委员会
集体讨论决定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
据成立，行政机关改变原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送达执行 

重 大
处 罚
报 备
案 

 
结案 
归档 

执法人员出示执
法证件 

告知处罚的事实、
理由、依据和陈述
申辩的权利 

填写预定格式的
处罚决定书 

当场送达 
依法执行 

备案 



10、（序号 28）主要农作物品种退出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在书面征求育种者或品种权人意见后提出
建议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初审 

在广西农业信息网上发布品种退出公示（不少于 60 日） 

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品种退出公告 
 

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初审意见、公示结果提交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制作品种退出公告文书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审核 



11、（序号 29）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三个子项目均

相同）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补正
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并告知向有
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领导审核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农业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农业厅行政审批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 1 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广西区种子管理局承办人现场勘察 

(限 5 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 



12、（序号 30）农作物种子进出口审核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补正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
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厅审批办审核 

种子管理局根据审查情况提出审查意见 

广西种子管理局岗位责任人审查材料 

(限 2 个工作日) 

厅行政审批办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2 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13、（序号 31）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调解 

 

 

 

 

 

 

 

 

 

 

 

 

 

 

 

 

 

 

 

 

 

 

 

 

 

 

 

 

 

 

 

 

申请 
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侵权调解申请，需提
供植物新品种调解申请书，侵权证据等。 

受理 受理 
自治区农业厅收到申请材料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自治区农业厅对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在事实清楚的条件下，组织双方当事人
进行调解。 

不属于调范围或不
属于自治区农业厅
范围的，不予受理，
并告知申请人。 

当事人经调整未
达成协议的，终
止调解，向当事 
人下放调解终结
书，并告知当事 
人通过司法程序
解决。 

申请材料不齐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当场或者5个工作日
内退回材料，补正后
提交。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
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按
照规定受理。 

当事人经调整达
成协议的，签订
调解协议书，完
成调解。 



二、实行市、县（市、区）属地管理类行政

权力事项流程图 

1、（序号 12、13、14、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所有行政处罚项目（包括子项目） 

 

 

 

 

 

 

 

 

 

 

 

 

 

 

 

 

 

 

 

 

 

 

 

 

 

 

 

 

 

 

案件来源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
本机关处罚事项的；
2、涉嫌犯罪的 

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
开听证会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并已
改正；2、违法事
实不能成立的 

审批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终结报告，并按程序审批 

调查取证 
2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
集收集证据材料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传
达处罚告知书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拟定处罚意见 
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案件由案件审理委员会
集体讨论决定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
据成立，行政机关改变原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送达执行 

重 大
处 罚
报 备
案 

 
结案 
归档 

执法人员出示执
法证件 

告知处罚的事实、
理由、依据和陈述
申辩的权利 

填写预定格式的
处罚决定书 

当场送达 
依法执行 

备案 



2、（序号 55）种子质量、市场、企业、生产基地检查（子项

目（1））种子质量监督抽查 

 

 

 

 

 

 

 

 

 

 

 

 

 

 

 

 

 

 

 

 

制定监督抽查方案 

不合格 

留样复检 

有异议 

公布结果 

出具质量检验报告 

样品质量检验 

现场检查、抽样，样品
由被查单位现场确认 

合格 

农业行政执法部门依
法处理 



3、（序号 55）种子质量、市场、企业、生产基地检查（子项

目（2））持证企业资质核查 

 

 

 

 

 

 

 

 

 

 

 

 

 

 

 

 

 

 

 

 

不合格 

企业整改 

下达整改通知书 

出具核查报告 

对种子持证企业按照
许可条件进行核查 

制定核查方案 

合格 

注销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 



4、（序号 55）种子质量、市场、企业、生产基地检查（子项

目（3））对生产、经营场所实施检查 

 

 

 

 

 

 

 

 

 

 

 

 

 

 

 

 

 

 

 

 

 

 

 

 

 

 

 

 

 

 

 

 

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场所开展检查。 

生产基地、种
子市场抽取样
品送检。 

检查生产、经营是否存
在违法行为。 

查阅农作物种子
生产、经营档案。 

发现问题的，责令整改
或立案调查，或现场抽
样取证，送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检测。 

逾期不改的，由
农业行政执法部
门立案处罚。 

未建立或未按规
定保存生产经营
档案的，责令限
期整改。 

检测出假种子或不符
合质量要求的，有权查
封、扣押，并立案查处 

制订检查方案。 



5、（序号 63）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省级登记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补正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并告知向有
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厅审批办审核 

首席代表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2 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岗位责任人审 
核，必要时进行田间考察、鉴定，提出审核意见 



6、（序号 64）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 

 

 

 

 

 

 

 

 

 

 

 

 

 

 

 

 

 

 

 

 

 

 

 

 

 

 

 

 

 

 

 

 

质量纠纷当事人共同
或单独提出申请 

种子管理机构对对申
请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决定受理 

向其它机构申请鉴定 
不符合条件 
不予受理 

专家鉴定组合议 

现场鉴定 

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 

(限 2 个工作日) 

专家鉴定组制作现场鉴定书 

专家鉴定组将现场鉴定书交组织鉴定的种子管理机
构 

种子管理机构在收到现
场鉴定书 5 日内将现场

鉴定书交付申请人 

申请人对现场鉴定书有异议的，15 日内向
原受理单位上一级种子管理机构提出再次
鉴定申请 



7、（序号 65）种子质量纠纷调解 

 

 

 

 

 

 

 

 

 

 

 

 

 

 

 

 

 

 

 

 

 

 

 

 

 

 

 

 

 

 

 

 

提供证明材料 

受理 

组织协商 

自愿要求组织调解 

鉴定结果 

组织技术鉴定 

通过仲裁机构仲裁或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达成协议 

提出申请 

不符合鉴定条件的，不
予受理 

无法达成协议 



三、非行政许可审批类行政权力事项流程图 

 

1、（序号 4）向国外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补正
全部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

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并告知向有
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厅 
职权范围的 

 

厅审批办审核 

广西种子管理局根据审查情况提出审查意见 

广西种子管理局岗位责任人审查材料 

(限 2 个工作日) 

厅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2 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